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452/302329/zjz/4492397/index.html)

附錄

海关总署关于

《海关总署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

“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

项清单管理的通知》（国办发〔 2022〕 2 号）有关要求，政法司会同署内相关司局并组

织部分直属海关对涉及行政审批的现行有效的海关规章进行了全面梳理，拟通过集中修

订方式“一揽子”进行修改和调整。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众可通过以下途径和方

式提出反馈意见：

一、登录海关总署网站（网址 :http://www.customs.gov.cn），进入“首页 > 互动交流 > 

意见征集 >”系统提出意见。

二、电子邮件： chenting0089@163.com

三、通信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6 号 海关总署政法司，邮政编码为： 100730，

信封表面请注明“关于《海关总署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征求意见稿）》的建议”。

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8 月 28 日。

附件： 

1.海关总署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征求意见稿） 

2.关于修订部分规章的说明（征求意见稿）

海关总署 

2022 年 7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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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海关总署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

（征求意见稿）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

“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

项清单管理的通知》（国办发〔 2022〕 2号）有关要求，海关总署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关对平潭综合实验区监管办法（试行）》等 16部规章进行修改，具体内容如下：

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平潭综合实验区监管办法（试行）》（海关总署令

第 208号公布，根据海关总署令第 243号修正）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二条中的“海关注册登记企业”修改为“海关备案企业”。

（二）将第五条中的“办理注册登记手续”修改为“办理备案手续”。

（三）删除第二十九条中的 “（海关总署令第 196 号）”和 “（海关总署令第 172

号）”。

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横琴新区监管办法（试行）》（海关总署令第 209号

公布，根据海关总署令第 243号修正）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二条中的“海关注册登记企业”修改为“海关备案企业”。

（二）将第五条中的 “办理注册登记手续”修改为“办理备案手续”。

（三）删除第二十八条中的 “（海关总署令第 196 号）”和 “（海关总署令第 172 号）”。

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预裁定管理暂行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236 号公布）

作如下修改：

将第四条中的“海关注册登记”修改为“海关备案”。

四、对《进出口商品数量重量检验鉴定管理办法》（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令第 103号公布，根据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172号和海关总署令第 238号、

第 240 号令修正）作如下修改：

（一）删除第二十六、二十九条。

（二）将第二十七条中的 “已经海关总署许可的境内外各类检验鉴定机构必须在

许可的范围内接受对外经济贸易关系人的委托”修改为 “境内外各类有资质的检验鉴定

机构可以接受对外经济贸易关系人的委托”。

（三）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五、对《进口商品残损检验鉴定管理办法》（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97

号公布，根据海关总署令第 238 号修正）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四条中的 “经海关总署许可的检验机构”修改为 “有资质的检验机构”。

（二）将第六条中的 “法定检验以外的进口商品发生残损需要实施残损检验鉴定

的，收货人或者其他贸易关系人可以向主管海关或者经海关总署许可的检验机构申请残

损检验鉴定”修改为 “法定检验以外的进口商品发生残损需要实施残损检验鉴定的，收

货人或者其他贸易关系人可以向有资质的检验机构申请残损检验鉴定”。

（三）删除第二十二条。

（四）将第二十三条中的 “已经海关总署许可的境内外各类检验机构必须在许可

的范围内，”修改为 “境内外各类有资质的检验机构可以”。

（五）删除第二十六条。

（六）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境内公路承运海关监管货物的运输企业及其车辆

的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88号发布，根据海关总署令第 121号、第 227号、第 235号、

第 240号修正）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二条中的“经海关注册登记”修改为“在海关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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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将第三条中的“注册登记手续”修改为“备案手续”。

（三）将第四条中的“注册登记资料”修改为“备案资料”。

（四）将第五条修改为： “承运海关监管货物的运输企业申请备案的，应当具有企

业法人资格，取得与运输企业经营范围相一致的工商核准登记。 ”
（五）将第六条修改为： “运输企业办理备案时，应当向海关提交企业备案申请电

子数据。 
“因计算机或网络故障等特殊情况，经海关批准，可提交纸质单证办理备案手续。 ”
（六）将第七条修改为： “海关对运输企业的条件及递交的有关材料进行审核，符

合规定的，予以办理备案。 
“备案有效期为其营业执照上注明的营业期限。 ”
（七）将第九条修改为： “办理车辆备案时，应当向海关提交车辆备案申请电子数

据。 
“因计算机或网络故障等特殊情况，经海关批准，可提交下列纸质单证办理备案手

续： 
“（一）《承运海关监管货物境内运输车辆备案表》； 
“（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机动车行驶证》复印件； 
“（三）车辆彩色照片（要求：前方左侧面 45°；能清楚显示车牌号码；车头及车厢

侧面喷写企业名称）。”

（八）将第十条修改为： “海关对车辆监管条件及相关文件进行审核，符合条件的，

予以备案。 
“车辆备案有效期为其机动车行驶证上注明的强制报废期。 ”
（九）删除第十一、十四、十六条。

（十）将第十二条中的 “应向注册地海关交回《注册登记证书》《汽车载货登记簿》

等相关证件，办理手续”修改为 “应向备案地海关办理备案注销手续”。

（十一）将第十三条中的 “注册登记手续”修改为 “备案手续”。

（十二）将第十七条修改为： “海关可以对备案车辆实施卫星定位管理。 ”
（十三）将第二十三条中的“可以给予警告”修改为“可以给予警告，并处 1万元以

下罚款”；将第二项中的“未按照规定向海关如实填报交验汽车载货登记簿或者办理核

销手续的”修改为“未按照规定向海关办理核销等手续的”；删除第五项。

（十四）将第二十五条中的“撤销其注册登记”修改为“注销备案”。

（十五）删除第二十六条。

（十六）将第二十七条中的“海关注销其承运海关监管货物运输资格”修改为“海

关注销其备案”。

（十七）将第二章名称中的“注册登记”修改为“备案”。

（十八）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用于装载海关监管货物的集装箱和集装箱式货车车

厢的监管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110号公布，根据海关总署令第 198号、第 240号修正）作

如下修改：

（一）将第七条中的“凭交通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和自制的集装箱调运清单，向调

出地和调入地海关申报。调运清单内容应当包括：承运集装箱原进境船舶名称、航（班）

次号、日期，承运调运空箱的船舶名称、航（班）次号、集装箱箱号、尺寸、目的口岸、

箱体数量等，并向调出地和调入地海关传输相关的电子数据”修改为“应按照海关规定

向调出地海关传输相关的电子数据”。

（二）将第八条中的“办理海关手续”修改为“办理海关备案手续”。

（三）将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中的“办理登记手续”修改为“办理备案手续”；将第二

款修改为：“境内生产的集装箱已经办理出口及国内环节税出口退税手续的，不在海关

备案；已经备案的，注销其备案。 ”
（四）将第二十三条中的“申请办理车辆注册”修改为“申请办理车辆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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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将第二十四条中的“营运人凭登记或者注册资料向所在地海关办理注销手续”

修改为“营运人向原备案海关办理备案注销手续”。

（六）将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中的 “在海关登记”修改为 “在海关备案”。

（七）删除第三十条。

（八）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八、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免税商店及免税品监管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132号

公布，根据海关总署令第 240号修正）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二条中的 “ 免税商店的设立”修改为 “免税商店的经营”。

（二）将第二章的名称 “免税商店的设立和终止”修改为 “免税商店的经营和终止”。

（三）将第七条中的 “设立免税商店”修改为 “经营免税商店”；将第四项中的 “设

立口岸免税商店”修改为 “经营口岸免税商店”。

（四）将第八条中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办

法》规定的程序和期限办理免税商店的审批事项”修改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

许可管理办法》规定的程序和期限办理免税商店经营许可的审批事项”。

（五）删除第九条中的 “的设立”。

（六）删除第十条中的“的设立”。

（七）将第十一条中的 “经批准设立的免税商店”修改为 “经审批准予经营的免税

商店”。

（八）将第二十条第二款中的 “经批准设立的免税商店”修改为 “经审批准予经营

的免税商店”。

（九）将第三十条中的 “设立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销售场所和存放免税品的监管仓

库”修改为 “经营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销售场所和存放免税品的监管仓库”。

九、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进出境快件监管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104 号公

布，根据海关总署令第 147 号、第 198 号、第 240 号修正）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七条中的 “办理登记手续”修改为 “办理备案手续”。

（二）将第八条第一项中的 “外商投资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已经获得国务院对

外贸易主管部门颁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获准经营进出境快件业务；外商投

资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分公司已经获得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获准经

营进出境快件业务”删除；将第三项修改为： “（三）已经在海关办理报关企业备案手续。 ”

新增第九项： “（九）已取得邮政管理部门颁发的快递业务经营许可。 ”

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加工贸易货物监管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219 号公

布，根据海关总署令第 235 号、第 240 号、第 243 号、第 247 号修正）作如下修改：

将第四十条中的 “加工贸易企业，包括经海关注册登记的经营企业和加工企业”

修改为 “加工贸易企业，包括经海关备案的经营企业和加工企业”；将 “以及经批准获得

来料加工经营许可的对外加工装配服务公司”修改为 “以及依法开展来料加工经营活动

的对外加工装配服务公司”。

十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加工贸易企业联网监管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150

号）作如下修改：

将第三条第二项修改为 “在海关备案”。

十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出口监管仓库及所存货物的管理办法》（海关总

署令第 133 号发布，根据海关总署令第 227 号、第 235 号、第 240 号、第 243 号修正）

作如下修改：

将第十一条修改为： “申请材料齐全有效的，主管海关予以受理。对于符合条件

的，批准设立出口监管仓库并出具批准文件；对于不符合条件的，不予批准并应当书面

告知申请企业。 ”

十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区管理暂行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232 号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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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根据海关总署令第 240 号修正）作如下修改：

将第十六条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办

法》”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许可管理办法》 ”。

十四、对《进出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原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令第 118 号公布，根据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184 号和海关总署

令第 238 号、第 240 号、第 243 号修正）作如下修改：

删除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中的“国家饲料主管部门有审查、生产许可、产品批

准文号等要求的，须提供获得批准的相关证明文件”。

十五、对《进境动植物检疫审批管理办法》（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25

号公布，根据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170 号和海关总署令第 238 号、第 240

号修正）

（一）将第三条修改为： “海关总署统一管理本办法所规定的检疫审批工作。 

“海关总署可以授权直属海关对其所辖地区进境动植物检疫审批申请进行审批，签

发《检疫许可证》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二）增加一条作为第四条： “由海关总署负责实施的检疫审批事项，海关总署委

托直属海关负责受理申请并开展初步审查。 

“海关总署授权直属海关实施的检疫审批事项，由直属海关负责检疫审批的受理、

审查和审批。 ”

（三）第三章标题改为 “审查与决定”。

（四）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十六、对《出入境检疫处理单位和人员管理办法》（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令第 181 号公布，根据海关总署令第 238 号、第 240 号令修正）作如下修改：

（一）规章名称修改为“进出境动植物检疫除害处理单位核准管理办法”。

（二）将第二条修改为：“本办法适用于对进出境动植物检疫除害处理单位的核准

管理。”

（三）删除第四章。

（四）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 2022年 月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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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关于修订部分规章的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

“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

项清单管理的通知》（国办发〔 2022〕 2 号）有关要求，政法司会同署内相关司局并组织

部分直属海关对涉及行政审批的现行有效的海关规章进行了全面梳理，拟通过集中修订

方式 “一揽子”进行修改和调整。现就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一、修订背景以及简要过程

近年来，随着国务院 “放管服”改革以及海关自身业务改革的推进，部分行政许可

事项被取消或者调整，部分海关规章与之不一致、不适应、不协调的问题逐步显现。 2021

年 4 月 29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八部法律的决定》，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做出修改，取消了报

关企业的注册登记和检验机构的设立许可。今年 6 月，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实

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的通知》（国办发〔 2022〕 2 号）要求，海关总署全面实行行政

许可事项清单管理，对纳入清单的行政许可事项进行了进一步调整。

为确保海关法规制度建设与改革进程相同步、与改革实践相衔接，政法司围绕国务

院 “放管服”改革部署新要求、上位法律的修改以及海关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

理的需要，对海关现行规章进行了全面梳理，召集部分直属海关对涉及行政审批的规章

进行研究，会商署内相关司局确定了需要修订的规章范围和涉及的具体条文，形成征求

意见稿。

二、需要说明的主要问题

本次共修订 16 部海关规章，重点从许可项目取消、调整、办理要求改变等方面对

有关规章作出修改和调整。

（一）关于行政许可项目的取消。

一是依据上位法律修改和《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国

发〔 2019〕 6 号）要求，删去有关规章中涉及“进出口商品检验鉴定机构许可”的相关

规定。譬如删去《进出口商品数量重量检验鉴定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 检验机构从事

进出口商品数量、重量鉴定活动，应当依法经海关总署许可。未经许可的，任何机构不

得在境内从事进出口商品数量、重量鉴定活动。

二是根据许可改备案相关要求，调整有关规章中涉及“报关企业注册登记”等内容

的条文表述。譬如，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预裁定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预裁定的

申请人应当是与实际进出口活动有关，并且在海关注册登记的对外贸易经营者”修改为

“预裁定的申请人应当是与实际进出口活动有关，并且在海关备案的对外贸易经营者”。

（二）关于行政许可项目的调整。

结合《海关系统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对有关规章的行政许可事项名称进行调整。

将有关规章中“出入境特殊物品卫生检疫审批”修改为“特殊物品出入境卫生检疫审批”，

将 “免税商店设立审批”修改为 “免税商店经营许可”。譬如，将《出入境特殊物品卫生

检疫管理规定》第四条“出入境特殊物品卫生检疫监督管理遵循风险管理原则，在风险

评估的基础上根据风险等级实施检疫审批、检疫查验和监督管理”修改为“特殊物品出

入境卫生检疫监督管理遵循风险管理原则，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根据风险等级实施检疫

审批、检疫查验和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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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行政许可办理要求的调整。

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题发展活力的通知》（国

发〔 2021〕 7 号）优化审批服务要求，对办理要求发生变化的有关规章进行修改。譬如，

删去《进出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

“国家饲料主管部门有审查、生产许可、产品批准文号等要求的，须提供获得批准的相

关证明文件”的规定。

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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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海关总署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征求意见稿） 2.关于修订部分规章的说明（征求意见稿）
	海关总署 2022年 7月 30日 
	附件 1：海关总署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征求意见稿）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的通知》（国办发〔 2022〕 2号）有关要求，海关总署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平潭综合实验区监管办法（试行）》等 16部规章进行修改，具体内容如下：
	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平潭综合实验区监管办法（试行）》（海关总署令第 208号公布，根据海关总署令第 243号修正）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二条中的“海关注册登记企业”修改为“海关备案企业”。（二）将第五条中的“办理注册登记手续”修改为“办理备案手续”。（三）删除第二十九条中的 “（海关总署令第 196号）”和 “（海关总署令第 172
	号）”。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横琴新区监管办法（试行）》（海关总署令第 209号
	公布，根据海关总署令第 243号修正）作如下修改：（一）将第二条中的“海关注册登记企业”修改为“海关备案企业”。（二）将第五条中的 “办理注册登记手续”修改为“办理备案手续”。（三）删除第二十八条中的 “（海关总署令第 196号）”和 “（海关总署令第 172号）”。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预裁定管理暂行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236号公布）
	作如下修改：将第四条中的“海关注册登记”修改为“海关备案”。
	四、对《进出口商品数量重量检验鉴定管理办法》（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103号公布，根据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172号和海关总署令第 238号、第 240号令修正）作如下修改：
	（一）删除第二十六、二十九条。
	（二）将第二十七条中的 “已经海关总署许可的境内外各类检验鉴定机构必须在许可的范围内接受对外经济贸易关系人的委托”修改为 “境内外各类有资质的检验鉴定机构可以接受对外经济贸易关系人的委托”。
	（三）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五、对《进口商品残损检验鉴定管理办法》（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97
	号公布，根据海关总署令第 238号修正）作如下修改：（一）将第四条中的 “经海关总署许可的检验机构”修改为 “有资质的检验机构”。（二）将第六条中的 “法定检验以外的进口商品发生残损需要实施残损检验鉴定
	的，收货人或者其他贸易关系人可以向主管海关或者经海关总署许可的检验机构申请残损检验鉴定”修改为 “法定检验以外的进口商品发生残损需要实施残损检验鉴定的，收货人或者其他贸易关系人可以向有资质的检验机构申请残损检验鉴定”。
	（三）删除第二十二条。（四）将第二十三条中的 “已经海关总署许可的境内外各类检验机构必须在许可的范围内，”修改为 “境内外各类有资质的检验机构可以”。（五）删除第二十六条。（六）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境内公路承运海关监管货物的运输企业及其车辆的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88号发布，根据海关总署令第 121号、第 227号、第 235号、第 240号修正）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二条中的“经海关注册登记”修改为“在海关备案”。 
	（一）将第二条中的“经海关注册登记”修改为“在海关备案”。 
	（二）将第三条中的“注册登记手续”修改为“备案手续”。（三）将第四条中的“注册登记资料”修改为“备案资料”。（四）将第五条修改为： “承运海关监管货物的运输企业申请备案的，应当具有企

	业法人资格，取得与运输企业经营范围相一致的工商核准登记。 ”（五）将第六条修改为： “运输企业办理备案时，应当向海关提交企业备案申请电
	子数据。 “因计算机或网络故障等特殊情况，经海关批准，可提交纸质单证办理备案手续。 ”（六）将第七条修改为： “海关对运输企业的条件及递交的有关材料进行审核，符
	合规定的，予以办理备案。 “备案有效期为其营业执照上注明的营业期限。 ”（七）将第九条修改为： “办理车辆备案时，应当向海关提交车辆备案申请电子数
	据。 “因计算机或网络故障等特殊情况，经海关批准，可提交下列纸质单证办理备案手
	续： “（一）《承运海关监管货物境内运输车辆备案表》； “（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机动车行驶证》复印件； “（三）车辆彩色照片（要求：前方左侧面 45°；能清楚显示车牌号码；车头及车厢
	侧面喷写企业名称）。”（八）将第十条修改为： “海关对车辆监管条件及相关文件进行审核，符合条件的，
	予以备案。 “车辆备案有效期为其机动车行驶证上注明的强制报废期。 ”（九）删除第十一、十四、十六条。（十）将第十二条中的 “应向注册地海关交回《注册登记证书》《汽车载货登记簿》
	等相关证件，办理手续”修改为 “应向备案地海关办理备案注销手续”。（十一）将第十三条中的 “注册登记手续”修改为 “备案手续”。（十二）将第十七条修改为： “海关可以对备案车辆实施卫星定位管理。 ”（十三）将第二十三条中的“可以给予警告”修改为“可以给予警告，并处 1万元以
	下罚款”；将第二项中的“未按照规定向海关如实填报交验汽车载货登记簿或者办理核
	销手续的”修改为“未按照规定向海关办理核销等手续的”；删除第五项。（十四）将第二十五条中的“撤销其注册登记”修改为“注销备案”。（十五）删除第二十六条。（十六）将第二十七条中的“海关注销其承运海关监管货物运输资格”修改为“海
	关注销其备案”。（十七）将第二章名称中的“注册登记”修改为“备案”。（十八）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用于装载海关监管货物的集装箱和集装箱式货车车
	厢的监管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110号公布，根据海关总署令第 198号、第 240号修正）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七条中的“凭交通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和自制的集装箱调运清单，向调出地和调入地海关申报。调运清单内容应当包括：承运集装箱原进境船舶名称、航（班）次号、日期，承运调运空箱的船舶名称、航（班）次号、集装箱箱号、尺寸、目的口岸、箱体数量等，并向调出地和调入地海关传输相关的电子数据”修改为“应按照海关规定向调出地海关传输相关的电子数据”。
	（二）将第八条中的“办理海关手续”修改为“办理海关备案手续”。
	（三）将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中的“办理登记手续”修改为“办理备案手续”；将第二款修改为：“境内生产的集装箱已经办理出口及国内环节税出口退税手续的，不在海关备案；已经备案的，注销其备案。 ”
	（四）将第二十三条中的“申请办理车辆注册”修改为“申请办理车辆备案”。 
	（五）将第二十四条中的“营运人凭登记或者注册资料向所在地海关办理注销手续”修改为“营运人向原备案海关办理备案注销手续”。
	（六）将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中的 “在海关登记”修改为 “在海关备案”。
	（七）删除第三十条。
	（八）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八、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免税商店及免税品监管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132号公布，根据海关总署令第 240号修正）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二条中的 “免税商店的设立”修改为 “免税商店的经营”。
	（二）将第二章的名称 “免税商店的设立和终止”修改为 “免税商店的经营和终止”。
	（三）将第七条中的 “设立免税商店”修改为 “经营免税商店”；将第四项中的 “设立口岸免税商店”修改为 “经营口岸免税商店”。
	（四）将第八条中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办法》规定的程序和期限办理免税商店的审批事项”修改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许可管理办法》规定的程序和期限办理免税商店经营许可的审批事项”。
	（五）删除第九条中的 “的设立”。
	（六）删除第十条中的“的设立”。
	（七）将第十一条中的 “经批准设立的免税商店”修改为 “经审批准予经营的免税
	商店”。（八）将第二十条第二款中的 “经批准设立的免税商店”修改为 “经审批准予经营的免税商店”。（九）将第三十条中的 “设立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销售场所和存放免税品的监管仓库”修改为 “经营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销售场所和存放免税品的监管仓库”。九、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进出境快件监管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104号公
	布，根据海关总署令第 147号、第 198号、第 240号修正）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七条中的 “办理登记手续”修改为 “办理备案手续”。
	（二）将第八条第一项中的 “外商投资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已经获得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颁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获准经营进出境快件业务；外商投资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分公司已经获得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获准经营进出境快件业务”删除；将第三项修改为： “（三）已经在海关办理报关企业备案手续。 ”新增第九项： “（九）已取得邮政管理部门颁发的快递业务经营许可。 ”
	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加工贸易货物监管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219号公布，根据海关总署令第 235号、第 240号、第 243号、第 247号修正）作如下修改：
	将第四十条中的 “加工贸易企业，包括经海关注册登记的经营企业和加工企业”修改为 “加工贸易企业，包括经海关备案的经营企业和加工企业”；将 “以及经批准获得来料加工经营许可的对外加工装配服务公司”修改为 “以及依法开展来料加工经营活动的对外加工装配服务公司”。
	十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加工贸易企业联网监管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150号）作如下修改：
	将第三条第二项修改为 “在海关备案”。
	十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出口监管仓库及所存货物的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133号发布，根据海关总署令第 227号、第 235号、第 240号、第 243号修正）作如下修改：
	将第十一条修改为： “申请材料齐全有效的，主管海关予以受理。对于符合条件的，批准设立出口监管仓库并出具批准文件；对于不符合条件的，不予批准并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企业。 ”
	十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区管理暂行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232号公 
	布，根据海关总署令第 240号修正）作如下修改：将第十六条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办法》”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许可管理办法》 ”。
	十四、对《进出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118号公布，根据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184号和海关总署令第 238号、第 240号、第 243号修正）作如下修改：
	删除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中的“国家饲料主管部门有审查、生产许可、产品批准文号等要求的，须提供获得批准的相关证明文件”。
	十五、对《进境动植物检疫审批管理办法》（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25号公布，根据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170号和海关总署令第 238号、第 240号修正）
	（一）将第三条修改为： “海关总署统一管理本办法所规定的检疫审批工作。 “海关总署可以授权直属海关对其所辖地区进境动植物检疫审批申请进行审批，签发《检疫许可证》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二）增加一条作为第四条： “由海关总署负责实施的检疫审批事项，海关总署委托直属海关负责受理申请并开展初步审查。 “海关总署授权直属海关实施的检疫审批事项，由直属海关负责检疫审批的受理、
	审查和审批。 ”（三）第三章标题改为 “审查与决定”。（四）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十六、对《出入境检疫处理单位和人员管理办法》（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令第 181号公布，根据海关总署令第 238号、第 240号令修正）作如下修改：（一）规章名称修改为“进出境动植物检疫除害处理单位核准管理办法”。（二）将第二条修改为：“本办法适用于对进出境动植物检疫除害处理单位的核准
	管理。”（三）删除第四章。（四）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本决定自 2022年月日起施行。 
	附件 2：关于修订部分规章的说明（征求意见稿）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的通知》（国办发〔 2022〕 2号）有关要求，政法司会同署内相关司局并组织部分直属海关对涉及行政审批的现行有效的海关规章进行了全面梳理，拟通过集中修订方式 “一揽子”进行修改和调整。现就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一、修订背景以及简要过程
	近年来，随着国务院 “放管服”改革以及海关自身业务改革的推进，部分行政许可事项被取消或者调整，部分海关规章与之不一致、不适应、不协调的问题逐步显现。 2021年 4月 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八部法律的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做出修改，取消了报关企业的注册登记和检验机构的设立许可。今年 6月，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的通知》（国办发〔 2022〕 2号）要求，海关总署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对纳入清单的行政许可事项进行了进一步调整。
	为确保海关法规制度建设与改革进程相同步、与改革实践相衔接，政法司围绕国务院 “放管服”改革部署新要求、上位法律的修改以及海关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的需要，对海关现行规章进行了全面梳理，召集部分直属海关对涉及行政审批的规章进行研究，会商署内相关司局确定了需要修订的规章范围和涉及的具体条文，形成征求意见稿。
	二、需要说明的主要问题
	本次共修订 16部海关规章，重点从许可项目取消、调整、办理要求改变等方面对有关规章作出修改和调整。
	（一）关于行政许可项目的取消。
	一是依据上位法律修改和《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国发〔 2019〕 6号）要求，删去有关规章中涉及“进出口商品检验鉴定机构许可”的相关规定。譬如删去《进出口商品数量重量检验鉴定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检验机构从事进出口商品数量、重量鉴定活动，应当依法经海关总署许可。未经许可的，任何机构不得在境内从事进出口商品数量、重量鉴定活动。
	二是根据许可改备案相关要求，调整有关规章中涉及“报关企业注册登记”等内容的条文表述。譬如，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预裁定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预裁定的申请人应当是与实际进出口活动有关，并且在海关注册登记的对外贸易经营者”修改为“预裁定的申请人应当是与实际进出口活动有关，并且在海关备案的对外贸易经营者”。
	（二）关于行政许可项目的调整。
	结合《海关系统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对有关规章的行政许可事项名称进行调整。将有关规章中“出入境特殊物品卫生检疫审批”修改为“特殊物品出入境卫生检疫审批”，将 “免税商店设立审批”修改为 “免税商店经营许可”。譬如，将《出入境特殊物品卫生检疫管理规定》第四条“出入境特殊物品卫生检疫监督管理遵循风险管理原则，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根据风险等级实施检疫审批、检疫查验和监督管理”修改为“特殊物品出入境卫生检疫监督管理遵循风险管理原则，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根据风险等级实施检疫审批、检疫查验和监督管理”。 
	（二）关于行政许可办理要求的调整。
	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题发展活力的通知》（国发〔 2021〕 7号）优化审批服务要求，对办理要求发生变化的有关规章进行修改。譬如，删去《进出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国家饲料主管部门有审查、生产许可、产品批准文号等要求的，须提供获得批准的相关证明文件”的规定。
	特此说明。 


